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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中国跃居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新

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７．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６．０％。其中，中国对新西兰出口２１．６亿

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４％；自新西兰进口１５．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０％，中方顺差

６．２亿美元。中国是新西兰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对新西

兰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纺织品服装、机器、电器、家具、汽车、纸或纸板、化工品等。自

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为乳制品、蜂蜜、肉及食用杂碎、羊毛羊皮等动物毛皮、木

头、木浆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新西兰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７３５８万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３５５４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新西兰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７万美元。２００７年，新西兰对华投资项目８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６３９１

万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新西兰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１２２３个，实际投入７．２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８８年《关税法》和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是新西兰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新

西兰议会是新西兰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执行机构是海关。经济发展部对关税和边境

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主管进口货物的关税减让问题。

新西兰现行的关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是标准关税，其中分普通关税和优惠关税。

优惠关税是新西兰对来自多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或最不发达国家等特

定国家的商品征收的较低关税。二是减让关税，根据《关税减让参考９９：申请指南》，进

口商可以对新西兰不生产的商品申请进口关税减让。

另外，新西兰进口产品的税则号由１０位数字和１位字母组成。２００７年，新西兰海

关先后数次对至少８５个税则号做了修改。调整产品涉及化工、木及木制品，以及玩具中

的节日用娱乐品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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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新西兰整体关税水平不高，大部分产品已为零关税。少部分产品的税率维持在

５％—１０％之间。２００７年，新西兰的进口加权平均最惠国关税水平为３．６％。

２００７年，新西兰经济发展部先后４８次批准了对某些全羊毛织品和纺织品、某些塑

料制品、某些仪器设备等部分进口产品实行关税减让的申请，关税税率从原先的５％—

１０％均降为零。同时，经济发展部还对某些汽车零部件、塑料家具、传动轴、广播录音设

备、发电机组等部分进口产品撤销了关税减让，恢复到原先的关税水平。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是规范新西兰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海关是进口管

理制度的执行机构。

虽然新西兰关税水平较低，但是新西兰对产品的进口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根据

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第５４节和其他相关法律，新西兰对抗生素、大部分动植物及

动植物产品、嚼烟、含铅芯蜡烛、儿童睡衣、某些化学产品、打火机、船只、轮胎、侵犯知识

产权的产品、包装用材料、有害垃圾、炸药、管制类药品、未加工的钻石、来自非《蒙特利

尔公约》成员国的含氟氯化碳的冰箱、二手机动车、武器等许多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口。

２００７年，新西兰对以下几种产品的进口管理措施做了调整。（１）自２００７年５

月１４日起，新西兰海关要求原产自中国的小麦麸（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Ｇ）、结构性植物

蛋白（２１０６．１０．０１．００Ｈ）和其他浓缩蛋白产品进入新西兰时，需具备食品安全局的审批

许可。（２）新西兰农林部要求，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０日起进口海关关税税号在

８４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Ｅ下的用于过滤或净化水的旧离心机需获得其进口许可方可入境。但

是，新离心机的进口不再需要农林部生物安全局的批准。（３）新西兰农林部要求，从２００７

年４月２３日起进口海关关税税号在８４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Ｅ下的空气压缩机、８４１４．８０下的其

他压缩机和９３．０１下的军用武器需获得其进口许可方可入境。

３．出口管理制度

新西兰出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海关是出口管理制

度的执行机构。

根据联合国的制裁决定，新西兰禁止对某些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出口产品。此外，

根据其他针对具体产品的相关法律，新西兰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禽类、新西兰受保护的

物品、某些化学物质、克隆或杂交人类胚胎、管制类药品、乳制品、果酒、本土木头及木产

品、猕猴桃（除出口至澳大利亚）、有害垃圾、武器、未加工的钻石等产品实行出口禁止或

限制。只有依法授权的国营贸易企业可以出口猕猴桃。对于乳制品，只有依法授权的国

营贸易企业可以对指定的１１个国家（不包括中国）出口特定的乳制品；国营贸易企业以

外的乳制品出口商无此特权。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新西兰宣布执行“出口年２００７年”计划。它是政府和产业之间

为促进长期出口而发起的一项联动计划。同时，该计划由新西兰经济发展部、贸易企业

局和外交贸易部主办，负责培训企业，并对企业进行能力评估和指导，帮助提高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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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上的开拓和竞争能力。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１９８８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和１９８７年《临时保障措施法》是新西兰贸易救济制度的

基本法律。新西兰经济发展部是主管部门，负责反倾销、反补贴和临时保障措施的调查。

海关是执行部门。新西兰实际使用的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临时保障措施实践很少。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新西兰议会通过了２００６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修正案》，该修正案主

要对１９８８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做了两处修改。首先，修正案规定，新的或重新评估后

的反倾销税从部长决定生效之日起，或是根据案件需要从部长决定生效后的某个具体

日期起适用，即修正案废除了追溯征税的方式。其次，修正案规定，每年的１２月２５日至

次年１月１５日期间将不被计入倾销与补贴调查的时间期限。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５年生效的《海外投资法》是新西兰投资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新西兰经济发展

部是投资管理制度的主管部门。

新西兰政府鼓励外资进入生物工程、银幕制作、信息通信技术、食品饮料和木材加

工行业，以及涉及专业化生产的行业。

新西兰土地信息部对涉及敏感土地的投资和对重大商业财产的投资进行审批。敏

感土地包括非城镇土地、某些岛屿、海床、湖床或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土地。重大商业财

产包括获得被并购企业不低于２５％的股份，或财产并购的总价值超过１亿新西兰元，或

新建公司在开展业务前，已有超过１亿新西兰元的支出。新西兰渔业部对涉及渔业配额

的投资进行审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税收管理

新西兰对特殊产品征收以下两种特殊的税收：（１）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新西兰海关

代表酒类咨询委员会向酒类的本国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酒类咨询委员会税；（２）根据１９７８

年《重型工程研究税法》，新西兰海关对该法第２和第３列表下的某些进口产品征收重型

工程研究协会税。新西兰总督可以不定期地对第２和第３列表中的产品作修改。

２００７年，卫生部批准了进口酒类咨询委员会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新税率。新税率

适用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以后进口或转出海关保税区的所有酒精饮料，如啤酒、葡萄酒

以及烈酒。被征收此税的酒精饮料在进口时必须以升为单位注明容量。

２００７年，新西兰海关对某些进口银产品、贱金属、某些钢铁产品征收重型工程研究

协会税，有些是０．０５新西兰元／公斤，有些是５新西兰元／吨。

２．签证制度

《１９８７年移民法》是新西兰签证制度的基本法律。新西兰劳工部负责签证事务。赴

新西兰投资或工作的中国公民一般需申请签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起新西兰实行新的中期紧缺职位清单，包括高级会计、农机操作

员、化学分析师、园艺师、建筑师、农场助理管理员、修路工人等１２９种职业。同时，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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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公布了新西兰长期紧缺职位清单，包括教师、电器工程师、医师、电影漫画师等６８

种职业。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玩具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９日，新西兰消费者事务部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关于含铅量超标的玩具不

安全产品通知，若玩具的可接触部分的铅元素转移浓度高于９０ｍｇ／ｋｇ，则禁止此类含铅

儿童玩具的进口和销售。该措施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日开始生效，有效期为１８个月。

（２）车辆

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新西兰宣布将实施３．５吨以下所有车辆的强制性燃料节约标签计

划。该法规将要求所有在３．５吨以下的车辆（摩托车除外）在销售时加贴燃料节约标签。

（３）用水产品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新西兰消费者事务部宣布将对淋浴器、洗碗机、洗衣机、洁具、小

便器和水龙头６项产品采用水产品强制实施节水性能标签。

（４）热水瓶

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５日起，新西兰消费者事务部将原先适用于橡胶热水瓶的安全标

准扩大适用到塑料热水瓶。出口产品必须拥有三家指定公司出具的安全测试证书，有

效期为３６个月。安全标准从原先必须符合英国标准ＢＳ１９７０：２００１扩展到必须符合英

国标准ＢＳ１９７０：２００１或ＢＳ１９７０：２００６。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海洋渔业产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新西兰农林部发布了《从所有国家进口的人类消费用海洋渔业产

品的进口卫生标准》，涉及产品包括长须鲸、软体动物（牡蛎、贻贝和其他贝类）、鲍鱼类软体

动物、甲壳类动物（螃蟹、龙虾、对虾、虾）和棘皮类动物（海胆、海参）。根据该标准，新西兰

禁止进口活的海洋渔业产品。对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渔业产品，

新西兰要求提供海洋原产地证明，例如对渔业产品进行商业化包装并粘贴带有原产地标志

的标签或出具列出原产地的出口商声明。此外，牡蛎、贻贝等软体动物必须去壳，并且必须

是熟制、干制或冷冻。鲍鱼类软体动物必须去壳并熟制。

（２）转基因生物及食品

新西兰一直以来对转基因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以转基因生物（ＧＭＯ）加工而成

的转基因食品（ＧＭＦ）进行严格监控。ＧＭＯ和ＧＭＦ的开发、进口、试验栽培、商业销售

等行为必须要得到新西兰环境风险管理局的许可。

（３）中国大蒜

新西兰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开始对中国大蒜实施进口卫生标准。该标准主要涉及

１８种受新西兰管制的病虫害（其中包括蒜蛆、拉美斑潜蝇、三叶草斑潜蝇、秋水仙黑穗病

菌４种新西兰认定的影响最大的受管制病虫害）和５３种非管制病虫害。中国大蒜在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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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之前，必须经中国主管部门对上述４种影响最大的病虫害的特定处理，对于蒜蛆、

拉美斑潜蝇、三叶草斑潜蝇这三种病虫害，必须经溴化甲烷熏蒸。如新西兰农林局测出

大蒜上残留受管制的病虫害，则必须去除大蒜上有病虫害的部分。涉及上述４种影响最

大的受管制病虫害的产品，则须被处理、重装船或被销毁。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虽然新西兰的关税水平很低，大多数产品为零关税，少部分产品的关税维持在

５％—１０％；但进口夹克、裤子、地毯、针织和非针织服装、鞋帽类产品，以及汽车和汽车

零部件在２００７年的关税为１７％。纺织和汽车及其零部件是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

新西兰对这些进口产品实施关税高峰，将对中国同类产品对新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二）通关环节壁垒

根据１９７８年《重型工程研究税法》，新西兰海关对该法第２和第３列表下的某些进

口产品征收重型工程研究协会税，但不对本地同类产品征收此税。这种做法与ＷＴＯ的

国民待遇原则不符。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新西兰能源部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０２年能效（能耗产品）法规清单２》的修

正提案，更新了洗碗机和洗衣机标准，包括标准能耗计算中的待机功耗以及洗碗机或洗

衣机能源标签所报告的能源等级（能源星级）。法规中涉及的标准ＡＳ／ＮＺＳ２００７．１《家

用电器性能 洗碗机 第１部分 性能测定方法，能源和水的消耗》对水压、水温、污化剂等

做出了定义，但与国际标准ＩＥＣ６０４３６《家用电动洗碟机 性能的测试方法》的规定有所

不同。其次，标准ＡＳ／ＮＺＳ２００７．１制定了污化剂、洗涤剂等测试用品的制造商和品牌，

但根据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２．８条的要求，应按照产品的性能而不应按照其

设计和描述性特征来制定技术法规。第三，标准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家用电器性能 洗衣

机 第１部分 能耗和性能》附录Ｊ中未对参照机型的类型和技术参数做出明确规定，而国

际标准ＩＥＣ６０４５６《家用洗衣机 性能的测试方法》对参照机型的技术参数做出了明确的

要求。第四，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的附录Ａ中未对试验环境湿度做出明确规定，而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４５６对于环境湿度有具体的要求。第五，对于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中的数项要求仅

适用于滚筒洗衣机，而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洗衣机，如带有水加热功能的洗衣机。此

外，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的附录Ｃ未对负荷布的具体尺寸、棉布等参数做出明确规定，中方

希望新西兰提供此方面的技术参数。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对进口谷物和种子的检验程序

新西兰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农林部生物安全局操作标准ＰＩＴＧＦＰＰＨＲ。该标准对

进口谷物和种子的检疫政策过于严格，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品种繁多，且缺乏详

细的风险分析报告。如仅黑麦一种农产品，其检疫性杂草就有１８９种（属）之多。检疫性

有害生物的确定缺乏科学性，检疫程序繁琐，除实行进口审批制度，要求出口方提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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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疫证书并进行严格的后续管理外，往往还要求提供抽样证书和风险分析证书，检疫

要求过多，对国际贸易构成限制。

２．新西兰木质包装材料进口标准中的去树皮要求

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起，新西兰实行新的木质包装材料进口卫生标准。该标准在实

施原则上与国际标准ＩＳＰＭ１５《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基本相同，但在个别

细节上严于此项国际标准。新西兰的木质包装材料进口卫生标准要求所有木质包装材

料都要完全去除树皮，并且，凡被树皮和其他外来物质（树叶、树枝等）污染的木质包装

材料都将被处理、退运和销毁。而现行的国际标准并未要求所有的木质包装材料都要

完全去除树皮，同时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带有树皮的木质包装经过有效处理后，传

染疫情风险比不带树皮的更高。新西兰的这一要求严于现行的国际标准，对出口商造

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３．新西兰食品标准修正案

新西兰食品安全局（ＮＺＦＳＡ）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５日发布了２００７年新西兰食品标准

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了氯氨基吡啶酸、百菌清、可尼丁等１１项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同时，对于不同的动植物产品，同一种农药的残留量标准的规定有所不同。修正案新增

了３８项针对不同动植物产品的农药残留量标准。其中，鳄梨内的密灭汀（ｍｉｌｂｅｍｅｃｔｉｎ）

的最大残留量从０．００５ｍｇ／ｋｇ放宽到０．０２ｍｇ／ｋｇ。但修正案对洋葱内的百菌清（ｃｈｌｏ

ｒｏｔｈａｌｏｎｉｌ）的最大残留量从５ｍｇ／ｋｇ提高到０．５ｍｇ／ｋｇ。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３日，新西兰经济发展部发布公告，宣布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起终止

对中国机油滤芯的反倾销措施。公告称，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起，新西兰机油滤芯生产

商已停止机油滤芯的生产。根据新西兰《１９８８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案》第１４条第７款，

新西兰决定终止对进口机油滤芯征收反倾销税。中国政府对此裁决表示欢迎。

新西兰经济发展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发布公告，裁定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进口的记事

本存在倾销，并且倾销对新西兰国内相关产业造成损害，从２００８年２月１日起，对进口

自上述两国的记事本征收反倾销税。公告中描述的征税产品是：有封皮和没有封皮的

记事本，排除由钢环装订的记事本和含有记事版的记事本。裁定的８家中国厂商税率幅

度为３６％至１６４％，对其他中国厂商适用的税率是５３％。根据２００７年３月２日的立案

公告，中国涉案企业约１０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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